
經文解釋（節錄） 
 
 
◎苦的因──無明與愛染 
講到這裡，主要是說我們對世間的現象了解不透徹，變成強烈的執著。這是起於無

明與愛染，它是一切苦的原因，是原動力。我們說「集」有招感的意思，苦則有

「束縛」的意思。 
 
◎愛染 
我們最深細的愛，是自我愛。如我們愛一個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眼光，以自己為出

發點。比如說夫妻有夫妻相（當然不是絕對），就是兩人看起來很像。因為常常在

鏡中看自己，看久了，找對象時自然會找像自己的人。另一個情形是，有的人從小

崇拜父親，所喜歡、選擇的對象便要像她父親；或戀母的人，所選的對象就要像他

母親。 
 
因此，選擇的對象是內心（自我愛）的一種反應。可能一時不易感覺，但慢慢地往

內心注意就會發覺到了。而這自我愛其實是生死輪迴的根源，我們都不希望死了就

告一段落，這是人的共欲。宗教的產生，共欲也是因素之一，若人死後就沒有了，

人類的希望與價值又如何延續？所以，宗教的投生、輪迴、永生等思想便出現了。 
 
自古以來，人類相信人死後還有另一種生命的存在，死只不過是生的另一種狀態罷

了。因此，如華人死後要弄多少東西給他，西方人則相信可以上天堂、永生。又如

埃及的法老建金字塔；秦始皇的思想近唯物論，也在地下建了很大的陵墓，造兵馬

俑等。考古學家發現幾萬年前的人類墳墓中，有生活用具..，意思是死後在另一個

世界生存。從這些陪葬物及人死為鬼的觀念，還有華人燒東西的風俗等，可以明顯

看出我們強烈的自我愛，而引申出「後有愛」，希望生命能夠延續下去。 
 
在自我愛的現象中，從思想上去看會發現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想把自己的想

法套在別人頭上。這就是把自我愛的執著發展到思想裡去，想用其思想來控制別

人，以聽從於他。比如一些獨裁者就是如此，只有聽他的話，所謂「順我者昌，逆

我者亡」。他說：「……我給你兩條路選擇，要上天堂還是下地獄……」、「要錢

還是要命」，表面上你不能說他不夠民主，他已經給你選擇，只是顯現出強硬的態

度。其實這哪裡是選擇？這是很明顯的自我愛。又如在印度的宗教裡，梵天的慢心

很強，他說天地是他所創造的，這世界應歸於他，這慢心就是起於自我愛。 
 
自我愛再發展下去，則成後有愛，對每個人來說，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續。因為完全

不知道死後的真相，對生命的延續沒十分把握，在強烈的希望下，就希望傳宗接

代，讓自己的影子、肉體的一部分傳下去。 
譬如儒家，在講個人生命價值時，皆重視這一世，不講前世與後世。但我們不相信

這些人真的能夠超脫，他們仍有很強烈的後有愛，故特別強調若無後代便是最大的

不孝，因為必須把生命延續下去。而這非你個人生命的延續，而是另一個生命即你

的後代的延續。 
 



若從思想上看，儒家有很高的理想，認為一定要設法在現實生活中完成它；若無

法，也要將其學說、思想傳下去，一代傳一代，故產生我們所見到的傳承。 
 
世人都有愛染，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是我們內心的一種狀態──自體

愛、境界愛及後有愛等。生命的出現與延續，我們的造作及世間種種現象；往內心

看，其實就是如此，根源就在此愛染的作用。因此，當我們欲完成所應做的事，會

盡量用各種方法來發揮它；遇到障礙就逐一衝破，正當的手段不能，就不妨用不正

當的手段來達到目的。 
所以，從內心引發的一種很深刻的愛，它會慢慢顯現出我們所看到的種種現象，這

是從無明和愛去談（也就是集諦，即所有煩惱、不好的心理）。 
 
◎無明 
無明是種很深細的動力，有時在某種情形下很難給它一個價值的判斷。因無知不一

定是錯的，但它會引發我們做出很多錯誤的事情。比如白癡，他本來沒有錯，可是

往往他會因癡而做了很多錯事。這種無明的狀態，有時在佛經裡亦不會明顯地給它

一種絕對價值的判斷。但若以整個生死來說，它還是不好的，因無知絕對不能解脫

生死。 
 
很多人對喝酒提出不少意見。飲酒本身非大罪過，但喝酒後鬧事就很麻煩。有些人

說不會鬧事的，但能嗎？即使沒鬧事，那醜態也是夠難看的，如亂講話，或平時看

不到的行為，那時全看到了。 
 
這裡也順便講不飲酒戒。有人說他要應酬怎麼辦？其實這是藉口，自己要喝啦！朋

友若因此不跟你交往，那些朋友不交也罷！這都是酒肉朋友。那談生意又怎麼辦？

說喝酒才融洽、才能做生意，但喝茶、喝汽水不可嗎？所以往內心看，還是自己想

喝為主因！如果堅持的話，反而會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朋友會有興趣到底是什麼力

量使得一個人不喝酒，興趣一來，你就有辦法去度他。這也是一種善巧呢！若發心

弘法，這也是一個好機會。 
 
喝酒以後，它會麻醉神經對身體有害等是另一回事；它跟殺、盜等戒不同，酒本身

非絕對錯，但會引發問題，就如無知不一定是錯。學佛的人要有清醒的頭腦，才能

引發智慧，而酒會麻醉人。我們平常都不夠清醒了，有時還在做夢，有的大夢、有

的小夢，有的還在大夢中做小夢。又加上藥物、酒來麻醉自己，如此，如何開發智

慧呢？ 
 
我們修行，就是要保持明覺的心，而愚癡就是障礙。當然，在平常生活中它雖不完

全是錯，但修行上會障礙你，故把它列為煩惱（漏）。 
 
在修道上，說明很多不應該做的事，主要是做了以後會障礙我們，不管是損人、損

己都是。佛教最高目標是解脫，故要清楚道上的路障，才知如何解決它。可是我們

不但不知解決，還去加更多的路障，這些障礙都是從無明和愛引發出來的。無明的

作用比較深細，愛的作用有些也是非常深的，如自我愛和後有愛不易被發現。我們

所顯現那種強烈、染著的愛，觀察下去就如有個原動力。有愛就會招感種種的苦，



如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等，這些愛都可以感覺到。無愛則無苦，在精神上、在內

心，對環境和社會的苦就解決了。 
 
當能看出五蘊根身是個緣起和合的現象，是色法與心法和合，即所謂色心緣起。色

法，四大的各種性能，及所造色，加上受、想、行、識的和合。識是精神主體，依

它而發出精神的作用或心理的作用，結合起來而成一個生命的型態。若能透澈地看

出生命是五蘊和合、十二處和合，或十八界和合的緣起和合現象，就不會執著了。 
 
◎我 
佛教講的「我」，有永恆性、不變性、獨存性，能自主宰他的性質與作用。我們強

烈地執著這個生命體（我），以為它不會變，是獨立的、可以主宰的，可是會發現

沒有這種現象。如能看出它非這麼一回事，所發生在我們身上的許多事就能清楚其

真相，故說五蘊無我。能無我，對我的執著便會淡去，面對問題時，出發點就不會

以我為中心，也就不會製造許多糾紛。 
 
修無我觀者，可用解剖的方法，觀想把頭拿下來，剖開它，將指甲、頭髮、皮膚、

六根、手腳、骨和五臟六腑一個個拆散開來。那時到底哪一個是我？頭髮是我嗎？

手是我嗎？一個個地去解剖、分析下去，其實是無我、緣起和合的，可是我們就是

有強烈的執著。 
 
看出無我，它的作用是讓我們對身體有比較明確的認識，同時看出其緣起相。認清

自己是個和合的生命體，只是現在存在，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時，會採取更正確

的態度。我們不是消極地認為，既然都無我了，還講什麼？這是偏差。 
 
◎事與理 
若只看到存在的事實，這並沒看到整個生命的實相；若只看到無我，則沒看到生存

的事實，也沒看到生命的全面。所以，應同時看到兩面，一面是生存的事實，一面

是存在的本性。我們應有一個觀念─理性和事相是生命的整體，偏於理或偏在事都

是偏差。 
 
很多學佛人對於事理的觀念常弄不清楚，有的人說無我，那什麼都完了，把無我當

作事相看，不知無我是理性。事實上你還存在，這是事相。有的人則說我現在存

在，我就要讓我存在，任何東西阻礙我存在，就不惜任何代價和它對抗。這是偏於

事，心理的衝動非常強烈，因為無法看出我們存在的事實。存在需具備各種條件和

社會的因素，也包括自己本身的因素。若沒有理性的說明，就看不清事相，精神境

界也就提昇不起來了。 
 
在理性方面，講到自己也講到社會。個人的生活、社會的存在和這個宇宙的存在，

小至微塵，大至無限的宇宙，都依於一定的理則而出現。不了解者，就昧於事或昧

於理，處理事情就不圓滿。我人學佛極易落入偏差，有的偏重於事，有的偏重於

理。這在修行的過程中雖非很大的錯誤，甚至有時不完全是錯誤，錯在何處呢？偏

廢！  
 



偏重和偏廢不同。我們現在雖偏重於事相，如說現在偏重生存此事實，現在很多人

要談這個問題，如社會問題，我們也就需要面對此問題，這是事相。但要從事相中

看清楚它的理則所在。若偏重事相而需要一種爭取，那就要有個理則作基礎，這樣

雖偏重事，但尚有個根據，故爭取還能站得住腳。 
 
若只談事相而完全不談理則就是偏廢了，即只看到事相而沒了解整個來龍去脈。過

程裡我們能發揮的力量是什麼？無理則作基礎，唯一的辦法就是對抗。因此偏廢就

很麻煩，偏重雖有問題，但還沒那麼嚴重。看到無我，這是理則，看了以後還了解

到緣起和合的現象或事相，則事理皆有。 
 
偏重於理的人，比較注重精神上的不斷提昇；偏重於事的人，則依理論不斷做出各

種事業來，都各有其表現，不過理想的是事理皆能融會貫通，但一般人皆未能做

到。昧於事或理就是一種無明的狀況，故在修學上，理事應清楚。理和事的範圍是

什麼？兩者如何融會？若能如此，便能解決很多問題。即使沒有解決，你會有更明

確的態度去認識事物，知道怎樣處理它。比如談到環境與個人的問題，有時人被環

境逼到根本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若明瞭事理之間的關係就懂得去處理它，也就不

會痛苦了。而且知道了，還會盡力去做應該做的事，而在盡力時又不染著它。 
 
事理不清，種種現象就出現，故世間的因果就不斷在演變。世間流轉，我們也流

轉。當我們看透時，就是提昇了，就是出世間的因果了。 


